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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 17 條 -
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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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政府要推動長照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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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快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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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2017)

2018 年 3 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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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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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 15-64 歲扶養比率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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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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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人數逐年下滑



 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為減輕身心失能者家庭之
租稅負擔，擬具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增訂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額 ( 下稱長照扣除額 ) 。

 前開草案 108 年 7 月 1 日經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 108
年 7 月 24 日經總統公布，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修法背景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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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重點

符合適用資格，符合適用資格，
無論無論聘僱外勞、聘僱外勞、
入住長照機構入住長照機構或或
家人自行照顧家人自行照顧，，
都可以扣除。都可以扣除。

01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為符合中央衛生福
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須長期
照顧之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身心失能者」

因應近年來人口結構改變，少子
化及人口老化日趨嚴重，減輕家
庭養育子女及照顧身心失能者之
負擔，同等重要，長照扣除額比
照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度訂定
，每人每年扣除金額為 12 萬元。



條文修正重點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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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稅率在 20% 以上
股利及盈餘按 28% 分開計稅
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扣除金額
   (108 年度為 670 萬元 )

預計受益人數： 29 萬人
推估稅收影響數： -20 億元

自 108.1.1 起施行
109.5 申報時適用



符合衛福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 

符合得聘僱符合得聘僱
外籍家庭看護工外籍家庭看護工
資格之被看護者資格之被看護者

經評估失能等級經評估失能等級
為第為第 22 級至第級至第 88 級級
且使用且使用長照給付及長照給付及

支付服務支付服務

入住合格之入住合格之
住宿式服務機構住宿式服務機構
全年達全年達 9090 日者日者

在家自行照顧者在家自行照顧者

 108.12.19 長照會議記錄：新增團體家屋服務使用者 11



申報 108 年度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08 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
函、招募許可函影本

108 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
繳費收據影本 1 張

長照給付及
支付服務使

用者

108 年度入住適格機構累
計達 90 日之繳費收據影

本
入住住宿式
服務機構者

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
影本 1 張：
(1) 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
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
證字號及失能等級
(2) 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
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
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入住機構之繳費收據影本
：

(1) 須註記機構名稱、住
民姓名、身分證字號、
入住期間及床位類型
( 床位類型僅老福機構
及榮家需註記 )

(2) 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
檢具地方政府公費安置
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符合可聘僱外看之特
定身障項目重度 ( 或
極重度 ) 等級項目，
或鑑定向度之一者

108 年度有效之身心障礙
證明 ( 或手冊 ) 影本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
本 ( 於 109 年 6 月 1 日前

取得 )

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
專業評估，並符合聘

僱外看資格
在家自行照

顧者

聘僱外籍看
護者

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列有長照扣除額者，得免檢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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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符合得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之被看護者 符合得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之被看護者 01

13

檢附： 1.108 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影本
 2.108 年度有效之招募許可函影本
    (包含初次招募、重新招募、遞補招募許可函 )

 聘僱許可函  初次招募許可函



2.2. 經評估失能等級為第經評估失能等級為第 22 級至第級至第 88 級級
且使用且使用長照服務者長照服務者

01

14

(一 ) 失能等級由照管中心或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評估
(二 ) 使用長照服務範圍：

檢附： 108 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 1 張
(1) 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失能等級
(2)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新增團體家屋服務使用者：
 檢附：使用服務之收據並註記單位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



2. 長照需要等級為 2-8 級，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之服務者
檢附 108 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 1 張
，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
證字號及失能等級。

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
或相關證明文件

有關長照失能等級第 2-8 級且僅使用輔具服務者
，其收據已送地方政府核銷，其檢具之證明文件
可由地方政府協助開立並載明係為長照失能者使
用給付及支付基準之輔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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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入住合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入住合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
全年達全年達 9090 日者日者

 老人福利機構 (安養床除外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 (安養床除

外 )

 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

 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長照機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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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衛生福利部規定之住宿式服務機構，包括提供住宿式服務之

下列機構：

檢附： 108 年度入住適格機構累計達 90 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1) 須註記機構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及床位類
     (床位類型僅老福機構及榮家需註記 )
(2) 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檢具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衛生福利部公告住宿
式服務機構名冊連結



Q1 有關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除老福機構及榮家
外未有床位類型之分別，是否可不須註記。

A1 可以。

Q2 有關民眾遺失繳費收據，機構是否得以開立入
住證明代替。

A2 可以。

Q3 退輔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亦有全額補助、無繳
費收據之住民，是否由退輔會協助提供核定函
或其他證明文件予民眾。

A3 請退輔會協助重新開立課稅年度之核定函予民
眾，並載明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
及床位類型。

3.3. 入住合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入住合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
全年達全年達 9090 日者日者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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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家自行照顧者在家自行照顧者
 符合可聘僱外看之特定身障

項目重度 (或極重度 )等級
項目，或鑑定向度之一者  \

檢附： 108 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 (或手冊 )影本

18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新制障
礙類別

鑑定向度 ICD 代碼
持 108.7.10 前
手冊換證明者

1. 平衡機能障礙 第 2 類
平衡功能

【 b.235.3 】
- 換 03

2. 智能障礙 第 1 類

智力功能

【 b.117.3 】

【 b.117.4 】
- 換 06

3. 植物人 第 1 類
意識功能

【 b.110.4 】

R40.20
R40.2110 等

( 詳如附件甲 )
換 09

4. 失智症 第 1 類

高階認知功能

【 b.164.3 】

【 b.164.4 】
- 換 10

5. 自閉症 第 1 類 - F84 換 11

6. 染色體異常
第 1-8

類
- - 換 167. 先天代謝異常

8. 其他先天缺陷

9. 精神病 第 1 類

情緒功能

【 b152.3 】

【 b152.4 】
思想功能

【 b160.3 】

【 b160.4 】

- 換 12

10. 肢體障礙
（限運動神經元或巴
金森氏症等二類疾病。
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
護工者，不在此限）

第 7 類 -

1. 大項 G12.2
( 運動神經元 -
漸凍人 )
2.G20
( 巴金森氏症 )

曾聘僱外籍看護工

，且註記換 05

11. 罕見疾病
（限運動神經元疾病。
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
護工者，不在此限）

第 1-8
類

-

1. 大項 G12.2
( 運動神經元 )
2.ICD 代碼

( 詳如附件乙 )

曾聘僱外籍看護工

，且註記換 15

12. 多重障礙 - - - -

**若僅註記 05或 15【沒有換字】則需再檢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



4.4. 在家自行照顧者在家自行照顧者
 符合可聘僱外看之特定身障項目重度 ( 或極重度 ) 等級項目，或
鑑定向度之一者  \

        檢附： 108 年度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 ( 或手冊 ) 影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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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1. 平衡機能障礙

2. 智能障礙

3. 植物人

4. 失智症

5. 自閉症

6. 染色體異常

7. 先天代謝異常

8. 其他先天缺陷

9. 精神病

10. 肢體障礙（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等二類疾病。但曾聘僱外
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

11. 罕見疾病
（限運動神經元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

12. 多重障礙（至少具有前十一項身心障礙項目之一）



4.4. 在家自行照顧者在家自行照顧者

 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
，並符合聘僱外看資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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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於 109 年 6 月 1 日前取得 )

被看護
者

年齡 

未滿 80
歲

滿 80 歲
以上

未滿 85
歲

滿 85 歲
以上

- 

評估
結果

有全日照
護需要 

有嚴重依
賴

照護需要

有輕度依
賴

照護需要 

巴氏量表為
0 分且於 6
個月內病情
無法改善者 



所得稅法第 14 條 -
修正薪資所得計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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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背景及歷程修法背景及歷程

22

02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45號解釋並兼顧租稅公
平及簡政便民原則，擬具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26 條修正草案，薪資所得計算採定額減
除或特定費用減除擇一適用方式。

 前開草案 108 年 7 月 1 日經立法院院會三讀
通過，同年月 24 日經總統公布，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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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舉證，簡政便民
 可繼續適用稅額試算申報服務   

 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745號解釋平等權保障
意旨，維護納稅者權益

 薪資所得者不分行業類別均適用

採定額減除

採特定費用減除

條文修正重點條文修正重點02



條文修正重點條文修正重點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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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薪資收入增訂薪資收入
減除特定費用減除特定費用

薪資所得者
不分行業別均適用



條文修正重點條文修正重點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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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8.1.1 起施行， 109.5 申報時適用

施行日期施行日期

定額減除定額減除：無須舉證
特定費用：特定費用：檢具費用相關證明文件，於限額內核實自薪
                       資收入中減除 



特定費用項目特定費用項目02

1.職業專用
服裝費

2. 進修
訓練費

3.職業上
工具支出

職業所必需穿著之
特殊服裝或表演專
用服裝，其購置、
租用、清潔及維護
費用

參加符合規定之機
構開設職務上、工
作上或依法令要求
所需特定技能或專
業知識相關課程之
訓練費用

 購置專供職務 上 或
工作上 使 用書籍 、
期刊及工具之支出

 效能非 2 年內所 能
耗竭且 支出超 過一
定 金 額 者 ， 應 逐 年
攤提折舊或攤銷費
用* 限額：從事該職業薪

資收入 3%
* 限額：薪資收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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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額：從事該職業薪資
收入 3%



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依法令規定 -執行職務必需穿著之制服或定式服裝。
•雇主要求 -於提供勞務之場所或提供勞務時穿著之服裝。
•為職業安全之目的 -需穿著具防護性質之服裝。
•表演或比賽需用 -從事表演、音樂或體育相關職業所需穿著
       之表演或比賽專用服裝。

從事職業所必需穿著，且非供日常生活穿著使用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

02

• 檢具憑證
• 購置或租賃，與清洗、整燙、修補及保養該服裝所支付之清潔維護等費用

27

定義

適用
範圍

認列
方式

1.1.職業專用服裝費職業專用服裝費



「符合規定機構」

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
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

02

定義

適用
範圍

 檢具憑證
 支付之訓練費用 (含報名費、差旅費 ) 及與課程直接相關之教材費、實習材
     料費、場地費、訓練器材設備費等費用

境內 境外
 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關 ( 構 )
 許可設立或登記之職業訓練機構
 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各級學校
 設立目的與人才培訓有關之財團或社團法人
 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
 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之公司法人

 國外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公告參考或認 

可名冊所列之外國、陸港澳學校
 境外其他重要研究或訓練機構

認列
方式

28

2.2. 進修訓練費進修訓練費



書籍、期刊及工具，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書籍、期刊：
與職業有關領域之中、外文書籍、期刊或資料庫
2. 工具：
職業上所必備且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之器材或設備
為職業安全之目的，所需防護性質之器材或裝備
從事表演、音樂或體育相關職業所需表演或比賽專用之裝備或道具

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之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

02

 檢具憑證
 購置效能非 2 年內所能耗竭且支出金額超過 8 萬元者，應逐年攤提折舊或
攤銷費用，攤提 (銷 )方式如下：

29

定義

適用
範圍

認列
方式

3.3.職業上工具支出職業上工具支出

1.採平均法
2.耐用年數為 3 年，免列殘值，不滿 1 年者，按月計算比例



職業專用
服裝費

支出金額 A支出金額 A

進修
訓練費

支出金額 B支出金額 B

職業上
工具支出

支出金額 C支出金額 C

20 萬元 A+B+C合計金額 選擇定額減除 20 萬
元
選擇特定費用減除
(A+B+C合計金額 )

減除金額擇高認定減除金額擇高認定02

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

20 萬元20 萬元
108 年
度

30

定額減除 特定費用減除

A+B+C合計金額20 萬元



02 申報程序申報程序
選擇特定費用減除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填具薪資費用申報表，並檢具憑證供核。

31

 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收據或費用單據

1. 載明買受人姓名（未載明買受人者，以支付證明或切結書聲明確
有支付事實 ) 。透過雇主代收轉付者，由雇主出具證明並附支出
憑證影本。

2. 如有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
文件，由納稅義務人或所得人註明無法提供正本之原因並簽名。

 符合列報項目條件之說明或文件

 與業務相關之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為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附中文
譯本



02 舉例說明舉例說明

32

甲君 108 年度白天擔任研究員薪資 123 萬
元；兼任助教薪資 56 萬元，晚上擔任模特兒
薪資 100 萬元。購買研究用防護衣 4 萬元，
西裝 8 萬元，表演服 9 萬元；參加合格單位舉
辦有關工作上之進修課程 10 萬元，購買教書
有關書籍 7 萬元及為研究自行購置效能超過 2
年之資料庫計花費 12 萬元。

薪資 專用服裝 教育訓練 書籍工具

限額 支出 核認
A

限額 支出 核認
B

限額 支出 核認
C

A+B
+C

研究員 123 3.69 4 3.69

8.37 10 8.37

3.69 4 3.69

助教 56 1.68 8 0 1.68 7 1.68

模特兒 100 3 9 3 3

6.69 8.37 5.37 20.43

單位：萬元

A+B+C合計金額 20.43≧20 ，減除 20.43 萬元

研究人員自行購置效能超過
2 年之資料庫計花費 12 萬
元 (採平均法分 3 年攤銷，
免列殘值 ) ，每年得認列職
業上工具支出 12÷3＝ 4 萬
元＞從事該職業薪資收入
3% ，以限額 3.69 萬減除



結語結語

33

本次修正所得稅法第 14 條及第 17 條，俾維護租稅公平及減

輕中低所得家庭租稅負擔，並兼顧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目的

合理薪資所得稅負合理薪資所得稅負
建立「符合租稅公平」及「有利留才攬建立「符合租稅公平」及「有利留才攬
才」之租稅環境才」之租稅環境

增訂長照扣除額增訂長照扣除額
達到「照顧經濟弱勢」及「稅政簡化」之達到「照顧經濟弱勢」及「稅政簡化」之
效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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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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